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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一、 戶內人口： 

與戶長同戶籍且共同生活為原則，若合乎下列原則亦屬於戶內人口。 

(一) 與戶長同戶籍，但在外生活者如： 

1. 其個人所得50%以上提供家用。 

2. 其個人生活費用50%以上由家庭供給。 

3. 其個人所得提供金額占該戶家計費用50%以上。 

(二) 與戶長非同戶籍，但共同生活而具前項1、2、3情形者。 

二、 經濟戶長： 

(一) 係指戶內成員中，收入最多且負責維持家庭主要生計者。 

(二) 如某成員收入雖較其他成員為多，但並未負擔家庭主要生計，不視

為經濟戶長，而以收入次多且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者為經濟戶長。 

(三) 若該戶內有二人以上，其收入相若，且負擔家計之重要性亦相差無

幾，則以年長者為經濟戶長。 

(四) 如該戶各成員均無職業又無收入，則以戶籍戶長為經濟戶長。 

三、 就業人口： 

係指年滿15歲以上人口在調查標準期（一年）內，合乎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凡從事有酬工作達六個月以上，且年內收入達165,000元以上者（雇

主及自營作業者不受收入金額限制）。 

(二) 原有職業但在標準期內因傷病、休假、天氣惡劣、災害、勞資爭議、

工作場所整修及季節性休閒等原因暫未工作，而年內領有165,000元

以上之勞動報酬者（不包括賠償金及醫藥費）。 

(三) 在學學生，於課餘兼任有酬工作，工作期間達六個月以上，且年內

收入達165,000元以上者。 

(四) 每週工作十五個小時以上，或每天工作三小時以上，達六個月以上

之無酬家屬工作者（含在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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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力農家： 

(一) 農家係指一般家庭從事農作物之栽培，家畜、家禽及蜂、蠶等飼養

事業，且符合下列農林漁牧業普查之農牧戶標準(以下簡稱普查標準)

之一者： 

              1.年底經營(含租借用、受委託，但不含出租者)之耕作地面積在

0.05公頃以上(不論有無實際種植農作物均包括在內）。 

              2.年底飼養1頭以上之大型動物（如牛、鹿、馬等）。 

              3.年底飼養3頭以上之中型動物（如豬、羊、鴕鳥等）。 

              4.年底飼養100隻以上之小型動物（如雞、鴨、鵝、兔等）。 

              5.全年自營農畜產品之生產價值（含銷售、自用及可銷售尚未銷

售之價值）在新臺幣2萬元以上。 

(二) 主力農家係指符合農業普查標準之農牧戶，其戶內至少有一位非高

齡(65歲以下)從農者，且初級農產品年銷售額可達20萬元以上者。

惟避免銷售額受當年產量供過於求，價格低落，或疫病及天然災害

損失造成當年銷售額偏離，影響抽樣調查權數推估，設算初級農產

品年銷售額可達20萬元之實際門檻如下： 

對象 實際經營門檻 

1.純種植稻作面積   

   稻作為主兼種其他作物種植面積 

1.0公頃 

0.7公頃 

2.蔬菜及戶外短期作物種植面積 0.3公頃 

3.果樹栽培面積 0.3公頃 

4.其他農作栽培面積(設施作物) 0.05公頃 

5.牛飼養頭數 2頭 

6.豬飼養頭數 30頭 

7.蛋雞飼養隻數 300隻 

8.小型肉雞年間出貨隻數 2,400隻 

9.小型土雞年間出貨隻數 1,200隻 

10.其他 初級農產品年銷售額可達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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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耕作地及所有權屬： 

(一) 耕作地包括可耕作地及人工鋪面： 

          1.可耕作地：指地面上之土壤能直接栽培農作物，不論有無實際耕

種，只要能生產農作物，即視為可耕作地。 

          2.人工鋪面：係指改建為溫網室、菇舍、植物工廠等可從事農作物

栽培之設施占地，經鋪設水泥、瀝青等不易回復為可耕作地者。 

(二) 耕作地所有權屬： 

           1.自有：係指可耕作地及人工鋪面為農牧戶本身擁有或具有使用權。 

           2.租借入、占用或接受委託經營：係指向政府、國營事業單位、私

人（企業）、團體租（借、占）用或接受委託經營國有、公有、

私有地；接受委託經營係指他人委託該單位經營，受託者為被動

接受委託但可按本身意願工作，並處理收穫物，惟須支付委託者

土地權利金或約定收穫物。 

六、 住宅所屬： 

(一) 自有(指本宅為戶內經常居住成員所擁有)：本戶內經常居住人口之

ㄧ擁有本住宅(房屋)之所有權。 

(二) 不住在一起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所擁有：本住宅(房屋)的所有權為

不住在本戶的配偶、父母或子女，並非戶內經常居住成員所擁有。 

(三) 租押：住戶對其住用之家宅，無所有權，而以租賃或租押方式，向

他人租用者。 

(四) 配住：住戶對其住用之家宅，無所有權，而由所服務之機關、團體、

公司、行號或學校等分配住用者。 

(五) 其他(含借用)：除上列各項外則為其他(包括借用)；借用指目前居住

之住宅係向他人借用，而不需支付任何代價者（如退休人員續住公

家宿舍）。 

七、 建坪： 

係指房屋總樓地板面積的總坪數，包括樓梯間、陽臺、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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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受僱人員報酬： 

指戶內人員從服務處所獲得之全部收入(包括本職及兼職)。 

(一) 本業薪資：指現金收入毛額，包括本俸、專業補助費、工作補助費、

實物代金、配住宿舍租金設算及工資等（未扣除公保費、勞保費及

所得稅前之金額）等。 

(二) 兼業薪資：指從事各項兼業之現金收入毛額及退休(伍)金。 

(三) 其他收入：包括加(值)班費、差旅費剩餘、車馬費、年終獎金、非

按月發放之考績獎金、月退或年內退休之三節慰問金、工作獎金、

不休假獎金、福利金、雇主負擔公、勞、軍、健保費或工會費、撫

卹金、遣散費、教育補助費、婚、喪、生產補助費及其他各種補助

費等。 

九、 產業主所得： 

指戶內成員經營家庭非公司企業，賺得之淨盈餘。分初級農業淨收入、

農業關聯自產農產品淨收入及非農業關聯事業淨收入。 

(一) 初級農業淨收入：為農業生產收入(含自家消費或出售)扣除生產成

本(含生產所投入各項費用、稅捐、折舊及修繕費)之淨收入。 

(二) 農業相關事業淨收入：包括農產品加工、休閒體驗、門票、民宿、

餐飲、商品販售、遊憩及市民農園租金收入等，扣除成本後之淨收

入。 

(三) 非農業相關事業淨收入：指獨資經營農業關聯事業以外之營業收入，

如經營商店、工廠、礦場、服務業等之經營淨盈餘或合夥企業淨盈

餘之分配（淨盈餘指總收入扣除營業費用後之淨收入。如商業盈餘、

工廠盈餘、計程車收入、自營水泥工收入、自營藥房藥局收入等。

營業決算前，由經營人自企業總收入中提供家庭之生活費，需併入

計算），以及自行執業者之業務收入扣減業務費用後之淨額（如律

師之辯護收入、會計師之查帳收入、助產士之助產收入、醫師之診

療收入、代書之代書收入、建築師之繪圖費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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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財產所得收入： 

(一) 利息收入：包括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及各種存款、債券、貸出款、

活會及儲蓄性人壽保險等之利息收入。 

(二) 投資收入：股票證券、基金等所孳生之股息及投資之紅利收入，不

含買賣股票、基金之價差。 

(三) 其他財產所得收入：包括土地（不包括地上建築物）之租金淨收入

（須扣除地價稅及土地改良費）、權益金淨收入（如商標、版權、

專利權或專業執照等出租或出讓所取得之收入且扣除已攤銷之成

本）、其他租金淨收入（如住宅、廠房、運輸工具等各項財產出租

之實際租金收入，並扣除各項稅捐、折舊及修繕費等）。 

十一、 自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 

   由自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扣除折舊後之餘額。 

十二、 經常移轉收入： 

(一) 從私人：私人贈款收入、禮金收入、救濟金、慰問金收入、聘金收

入、向私人借住房屋之租金設算收入、民間社團贈予之獎（助）學

金收入等，且該項收入多用於當期消費，而非用於固定資產或金融

資產之投資者。 

(二) 從政府：包括低收入戶生活補助、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國保老年基

本保證年金、老農津貼、彩券中獎獎金及其他（災害、急難救助、

身心障礙生活補助、失業及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等）。 

◼ 農業移轉收入：包括休耕給付、轉作補貼、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老農津貼、造林補助、農漁民子女助學金及其他等無償經常移轉

收入。 

(三) 社會保險受益：包括公、勞、農、漁、軍、健保保險受益、就業保

險給付及參加國民年金保險繳費後獲得之給付。 

(四) 從企業：包括人身意外災害保險受益及其他（如其他保險現金受益、

中獎、救濟金、人壽保險公司之生日禮金、獎學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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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從國外：來自國外之贈款、禮金等收入，且該收入多用於當期消費

而非用於購買固定資產或金融資產之投資者。 

十三、 雜項收入： 

如廢物變賣收入、賣舊報紙收入、偶爾撿拾林產收入、垂釣收入及報

廢家庭設備年內出售未達2萬元之所得款等。 

十四、 利息支出： 

消費性借款利息、典當利息、購置私有住宅貸款利息及死會利息支出

等，其中貸款利息是指扣除還本後的利息支出。 

十五、 經常移轉支出： 

(一) 對私人： 

1. 婚喪壽慶禮金：包括禮金、賀儀，奠儀、聘金等。 

2. 公益慈善捐款：包括對教堂、寺廟、學校、財團法人(含對私人)

等之捐款。 

3. 其他：包括黨費、互助金、救濟金等。 

(二) 對政府：  

1. 房屋稅、地價稅：僅包括自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土地之房屋稅、

地價稅。 

2. 綜合所得稅：包括受僱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移轉

及其他收入所繳納之所得稅。 

3. 其他直接稅：包括契稅、遺產稅、土地增值稅、汽機車牌照稅、

證交稅、贈與稅等。 

4. 彩券：購買彩券支出。 

5. 其他：包括罰款、規費、工程受益費、燃料使用費、行車執照費

等。 

(三) 社會保險：包括公、勞、農、漁、軍、健保及國民年金等社會保險

保費支出。 

(四) 對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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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主力農家所得架構圖： 

 

受僱人員報酬 


